因應凱米颱風來襲，7/25屏東縣停班停課，「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113學年度代理、代課教師甄選」資訊調整如下
伍、報名方式：
1、 時間：逾時恕不受理
	一般代理教師/普通科
代理教師/英語科
一般代課教師/普通科
	第1次甄選報名日期
	無人報名

	
	第2次甄選報名日期
	113年07月26日（五）09：00～11：00

	
	第3次甄選報名日期
	113年07月27日（六）09：00～11：00


3、 方式：限本人親自或委託報名（委託報名者需繳交委託書，如疫情嚴峻或不可抗力之交通因素則可通訊報名，報名信箱：ddtccc@fkps.ptc.edu.tw，缺件者須於甄選日前補繳完成且不另行通知，正本須於甄選當日報到前繳交，驗證後歸還）
陸、甄選時間、地點及方式：
1、 甄選時間地點：考試時間詳如准考證；請攜帶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准考證按時至試場「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」。若有變更於甄選前一日公佈於本校網站，應考人應自行上網查閱。
	一般代理教師/普通科
代理教師/英語科
一般代課教師/普通科
	第1次甄選
	無人報考
	無人報考

	
	第2次甄選
	113年07月26日（五）13時
	12：30前報到

	
	第3次甄選
	113年07月27日（六）13時
	12：30前報到


柒、成績公告：
1、 成績公告：(請自行參閱本校網站https://www.fkps.ptc.edu.tw/nss/p/index）
	一般代理教師/普通科
代理教師/英語科
一般代課教師/普通科
	第1次甄選成績公告
	無人報考

	
	第2次甄選成績公告
	113年07月26日（五）15：30前

	
	第3次甄選成績公告
	113年07月27日（六）15：30前


2、 成績複查
(1) 本人憑准考證及身分證於限期內親自向本校提出申請，逾期不受理，並以一次為限。申請成績複查，不得要求重新評閱、提供參考答案、閱覽或複印評分表，亦不得要求告知甄選委員會評審委員之姓名或其他有關資料。
	一般代理教師/普通科
代理教師/英語科
一般代課教師/普通科
	第1次甄選複查申請
	無人報考

	
	第2次甄選複查申請
	113年07月26日（五）15：30～16：30

	
	第3次甄選複查申請
	113年07月27日（六）15：30～16：30


(2) 報考人經申請成績複查後，將於本校網頁公告複查成績，時間如下表。
	一般代理教師/普通科
代理教師/英語科
一般代課教師/普通科
	第1次甄選成績複查結果
	無人報考

	
	第2次甄選成績複查結果
	113年07月26日（五）17：00前

	
	第3次甄選成績複查結果
	113年07月27日（六）17：00前


3、 放榜：
	一般代理教師/普通科
代理教師/英語科
一般代課教師/普通科
	第1次甄選放榜日期
	無人報考

	
	第2次甄選放榜日期
	113年07月26日（五）18：00前

	
	第3次甄選放榜日期
	113年07月27日（六）18：00前


    錄取公告將公布於本校網頁及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。報考人員可自行上網查看或打電話或親自到校查詢甄選結果，不得以未接獲錄取通知為由延後報到，並請依報到事項辦理。如因個人疏忽造成權益受損，不得異議。
玖、報到日期：
1、 錄取人員請依期限前攜帶身分證及准考證，至本校辦理報到，並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，逾期報到者，視同棄權，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。
	一般代理教師/普通科
代理教師/英語科
一般代課教師/普通科
	第1次錄取人員報到
	無人報考

	
	第2次錄取人員報到
	放榜當日至隔日上午12：00前
(須於上班期間辦理，7/28星期日12：00前亦可辦理報到)

	
	第3次錄取人員報到
	





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113學年度代理、代課教師甄選准考證考場：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08-8771158
地址：屏東縣枋山鄉善餘村光復路24號
甄選日期
科 別
時 間
試務
人員
簽章
備註
□第1次甄選
113年07月24日

□第2次甄選
113年07月26日

□第3次甄選
113年07月27日
報到時間

12：30


試教結束後直接進行口試。

試務說明

12：40




預  備

12：50




試教
13：00



試教完畢立即進行口試不換場
試教完畢立即進行口試不換場




除准考證編號外其餘由應考人自行填寫
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
113學年度
代理教師甄選准考證


姓 名



貼相片處
科 別
[bookmark: _GoBack]□一般代理教師/普通科   □代理教師/英語科     □一般代課教師

准考證編號

注意：
1.無准考證不得入場。
2.本證請妥為保管，錄取報到時繳驗本證。


試場規則：一、應試者入場應攜帶「准考證」及「身分證」證明文件，如未帶者，禁止入場。
    二、應試者須按時間到達試場。
